臺北大學圖書館借書證申請單20220120
	證     號

(館方填寫)
	
	單 位 所 系

/合作單位
	

	姓 名
	
	
	身分證號
	

	Email帳號
	
	手   機
	

	目前通訊處
	
	通   訊

電   話
	

	永久通訊處
	
	永   久

電   話
	

	 □本人已了解「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蒐集個人資料告知聲明」(如表單背面)並願遵守相關閱覽規則暨借閱辦法        
 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後視為同意)
	系(所)單位主管核章

	
	(師培中心合作學校教師需經該校教務主任、校長核章)


	申請日期
	
	領證日期
	
	領證簽收
	

	身份
	申辦檢附文件(每樣文件皆需備齊)

	· 退休教職員工
· 名譽教授證
	1. 本校退休證明文件( 含民89/2/1前退休之中興大學教職員工)、名譽教授證書
2. 證件照電子檔(請email至lib2@mail.ntpu.edu.tw，主旨填上姓名)
3. 身分證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 本校兼任教師 

· 本校專案教師 

· 本校來訪、客座教師
· 本校計畫專任研究助理
	1. 聘書或相關聘任證明。聘期起迄：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2. 證件照電子檔(請email至lib2@mail.ntpu.edu.tw，主旨填上姓名)
3. 身分證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準研究生
碩博士(休學可借書)
	請另下載「準研究生暨研究所休學生臨時借書申請表」提出申請

	身份
	本  人  檢  附  證  件 及 申  辦  費  用
	保證金

金額
	出納收款

/收據號碼

	· 學分班


	1. 學生證(效期：到       年     月畢業)
2. 身分證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3. 保證金3000元收據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3000
	□收據編號： 

	· 校友      
	1. 校友中心核發之校友證(校友)
2. 身分證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3. 保證金3000元收據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3000
	□收據編號：

	· 師培中心合作單位
	1. 聘書或聘任相關證明
2. 證件照電子檔(email至lib2@mail.ntpu.edu.tw，主旨填上姓名)
3. 服務證、身分證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4. 保證金3000元收據正本備查，影本留存
	3000
	□收據編號：

	師培中心核章
	
	
	

	(經確認申辦者資格後核章)
	
	
	

	(以下欄位毋須填寫)

	退還保證金
	退款審核
	·  結清借書欠款(如有停權須先轉為罰款，結清再退證)

· 保證金收據正本

· 填領款收據(本人簽名或蓋章)

· 本人退款入帳之銀行帳號，保證金約4週後入賬

· 流通系統改【退證】

□ 本館借書證截角作廢，本單歸檔存查
	經辦館員：

 __ 年    月    日

	


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蒐集個人資料告知聲明
中華民國107年3月22日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
一、蒐集之目的

本館依據圖書館法提供各項服務，為執行圖書資源利用與推廣服務相關業務，所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109教育或訓練行政、116 場所進出安全管理、136 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46 圖書館、出版品管理。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1.
C001 辨識個人者，例如：中英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聯絡方式、電子票證內碼。

2.
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例如：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居留證號碼、護照號碼。

3.C051 學校紀錄，例如：學號。

4.
當您使用本館提供之各項網路資源服務，本館及資料庫廠商亦將利用cookies進行管理及記錄，包括記錄IP位址、使用檔案及時間等軌跡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本館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或依相關法令就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

2.地區：本館及下揭利用對象所在地。

3.
對象：本館、受託單位(例如：本校資訊中心)、委外廠商(例如：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資料庫廠商) 、合作館(例如：臺北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本校內部單位、研究計畫。

4.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包括業務執行所必須之通知、統計分析、校務研究或異地備份等。
四、當事人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個資當事人得依個資法行使下列權利：

1.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

2.補充或更正。

3.請求停止蒐集、處理或利用及請求刪除，惟因本館執行業務所必須者，本館得不依請求為之。

此外，行使本項權利可能影響當事人權益。

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或有任何建議指教，請與本館連繫。

電話：02-8674-1111分機68352
電子郵件：lib2@mail.ntpu.edu.tw
「個人資料查閱/異動/廢止申請表」下載連結：圖書館網頁/下載專區/讀者服務。
五、拒絕提供個人資料者，本館將無法提供相關服務。若當事人提供不正確個人資料致使權益受損，本館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六、個人資料之保護

依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辦理。

七、告知聲明之效力

本館保有修改本告知聲明之權利，內容修改時將透過您所提供的聯絡方式或於網站上以公告的方式通知您，如您未提出異議或繼續使用本館相關服務，表示您已同意本館所更改之內容。










